泸县玉蟾街道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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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31日06时50分许，泸县玉蟾街道白龙塔村7组驷马坎（小地名）发生一起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
一、总体情况
2023年6月8日，泸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县应急管理局牵头的泸县玉蟾街道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7月31日，事故调查组向泸县人民政府提请关于泸县玉蟾街道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结果的请示。8月14日，泸县人民政府对泸县玉蟾街道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结果进行了批复。
2024年7月22日-23日，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交通运输局、县两高办、县总工会、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玉蟾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对泸县玉蟾街道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二、行政处罚及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对责任追究落实情况逐一开展核查。
1.唐某，挖掘机操作手。2023年8月23日，泸县应急管理局将相关材料移送泸县公安局；2023年9月11日，泸县公安局对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立案侦查，立案决定书（泸公（森）立字〔2023〕743号）；2023年9月19日，唐某取保候审，取保候审决定书（泸公（森）取保字〔2023〕453号）。截止评估当日，泸县公安局正在办理该案件。
2.胡某，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白云隧道回填当班安全员。被泸县应急管理局处罚款人民币1.575万元，罚款已于2024年1月23日缴纳至县财政局专户。
3.高某某，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白云隧道项目负责人。被泸县应急管理局处罚款人民币2.8万元，罚款已于2024年1月23日缴纳至县财政局专户。
4.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3年10月10日，该公司被泸县应急管理局处罚款人民币55.00万元。2023年10月23日，该公司向泸县应急管理局提请延期缴纳罚款申请，分两期缴纳（第一期至2024年1月30日前缴纳罚款250000.00元，第二期至2024年11月30日前缴纳300000.00元），泸县应急管理局同意其延期缴纳；2024年1月23日，该公司已缴纳250000.00元至县财政局专户。
5.玉蟾街道办事处，2023年9月6日向泸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并形成了书面检查报告。
6.泸县交通运输局，2023年10月25日向泸县人民政府做出书面检查，并形成了书面检查报告。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四川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是制定“5·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整改期限及整改内容等，并形成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报告。二是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开展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宣贯1次，发放安全责任清单手册42本，制作宣贯栏1处，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86份。三是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严禁“三违”行为，对施工现场开展综合性、系统性的大排查1次，共发现隐患5条，建立隐患清单。四是加强机械设备管理，开展机械设备的专项检查，建立机械设备台账，严格执行设备进出场验收、安装架设、维护保养等规定。五是强化安全培训教育，至2023年8月，公司共组织开展培训3次，参加人员203人次，分别召开机械施工专题培训、反三违专题培训和瓦斯隧道管理专题培训，并组织人员参加安全培训考试；对新进员工开展三级教育培训并通过考试考核，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和《安全承诺书》，建立有三级安全教育记录卡。六是加强对作业现场钻工、电工、架子工和杂工等的安全技术交底。七是参加隆黄铁路一分部人员召开的“5.13”一般车辆伤害事故反思会（即警示教育会），项目部相关责任人员在会上做出书面检讨，并对后续施工作业中安全管理提出要求。
（二）玉蟾街道办事处
一是全面分析事故原因，多并举开展整改工作，制定“5.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防范整改方案。二是街道分管领导召集相关部门、涉事村社召开专题会议（警示会议），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高度重视辖区内在建工地安全，防微杜渐，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故。三是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进一步优化街道各部门及村社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切实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四是强化日常学习，不断提高街道执法人员管理能力和依法行政水平。五是开展专项行动，由街道领导组成检查组，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专项督查，发现问题下发整改文书，通过通报约谈等方式推进安全责任落实。六是督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分解任务到相关的部门，督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工作，加强现场安全管理，严防“三违”行为。七是强化宣传，利用各村（社区）交流群，不定期通过视频、微信公众号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八是积极宣传推广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制度。九是健全完善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机制、共享机制和反应机制，严格报送时限，精准研判，迅速处置。
（三）泸县交通运输局
一是制定“5.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防范整改方案，结合“安全隐患整治大排查大整治”“强安2023”专项行动，开展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二是泸县交通运输局在第三季度安委会会议上通报“5.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情况，隆黄铁路隆昌至叙永段一分部在会上作检讨发言。三是构建安全检查机制，每月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生态环境局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至2023年10月，共联合开展检查9次，发现问题隐患16条，均督促整改到位。四是召开隆黄铁路“5.31”事故警示教育会。2023年6月7日，组织县两高办、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玉蟾街道办事处、嘉明镇、相关企业等相关人员召开隆黄铁路“5.31”事故警示教育；6月20日，在建工程汛期安全生产工作会上上再次传达隆黄铁路“5.31”事故；7月7日，组织召开交通运输重点企业2023年第三季度安委会迎大运保安全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整治推进会，会上再次通报隆黄铁路“5.31”事故，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五是开展在建交通重点项目安全生产联合检查、节前安全生产联合检查。
四、现场核查
经现场核查，隆黄铁路隆昌至叙永段扩能改造工程白云隧道DK29+479工程已经完工，未发现现实安全隐患。
五、工作要求
县级相关部门，应在各自安全监管职责范围内履行安全监管职责，要相互配合、整体联动、形成合力，消除安全工作盲点，根除安全生产隐患；应进一步加强对所管辖企业的安全生产的指导，督促企业按规定进行生产安全管理，督促企业依法建立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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